
檔案 :  SBCR 1/2716/89(98)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逃犯條例》  
(第 503 章 ) 

 

《逃犯(海盜行為及武裝劫船)令》  

 
 
引言  
 
  在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二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

議，行政長官指令，根據《逃犯條例》 (第 503 章 )第 3 條制

定《逃犯 (海盜行為及武裝劫船 )令》 (載於附件 )，以執行

《亞洲反海盜行為及武裝劫船區域合作協定》 (《區域協

定》 )下的引渡安排。  
 
 
理據  
 
2.  第 503 章是移交逃犯安排的法律框架，就把被通緝

以作檢控、判刑或強制執行判刑的人移交到一些香港以外

地方，以及移交予香港的人的處理作出規定。  
 
命令  
 
3.  第 503 章第 3(1)條規定，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就

任何移交逃犯安排，以命令指示第 503 章中的程序，在該

命令所載的限制、約束、例外規定及約制的規限下，適用

於香港和該等安排所涉及的其他地方。  
 
4.  《區域協定》是由 16 個亞洲國家於二零零四年十一

月十一日議定的多邊協定，旨在加強在預防和打擊海盜行

為及武裝劫船方面的合作。自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起，《區域協定》就中國 (包括香港 )生效。其他締約方包括

日本、新加坡、南韓和菲律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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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區域協定》第 12條訂明，締約方須在受其國內法

律和規章的規限下，盡力將在其領土上的海盜或從事武裝

劫船的人引渡給對上述的人有管轄權並已提出引渡請求的

其他締約方。根據第 503章第 3條制訂的《逃犯 (海盜行為及

武裝劫船 )令》，把《區域協定》載於其附表，使《區域協

定》下的引渡安排得以實施，並規定第 503章所載的程序適

用於香港與《區域協定》的外國締約方之間，但須受該等

安排的條款所載的限制、約束、例外規定及約制所規限。  
 
協定與條例相符及生效日期  
 
6.  第 503章第 3(9)條規定，除非命令所涉及的安排實際

上與條例的條文相符，否則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不得根

據條例制定任何有關命令。《區域協定》下的引渡安排符

合這個要求。  
 
7.  命令的生效日期將由保安局局長以憲報公布指定。  
 
 
立法程序時間表  
 
8.   命令的立法程序時間表會如下：  
 

刊登憲報     二零零八年五月二日  
 

提交立法會    二零零八年五月七日  
 
 
命令的影響  
 
9.  命令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亦不

會影響第 503 章現行的約束力。命令對可持續發展、經

濟、政府財政或公務員人手均無影響。  
 
 
公眾諮詢  
 
10.  我們已在二零零八年一月就實施《區域協定》下的

引渡安排的立法建議，向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作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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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安排  
 
11.  我們已發出本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並安排發言人

回答查詢。  
 
 
背景  
 
12.  香港已根據第 503 章第 3(1)條的規定，就多邊協定下

的引渡安排制定 10 項命令。  
 
 
查詢  
 
13.  如對本摘要有任何查詢，請與下列人員聯絡： - 
 

 
          電話  
  
 陳詠雯女士        2810 2329             
 保安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李詩昕小姐       2810 3523 
 保安局助理秘書長  

 
 
 
 
 
保安局  
二零零八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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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犯(海盜行為及武裝劫船)令》 

 

 

(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逃犯條例》 

(第 503 章)第 3 條作出) 

 

 

1. 生效日期 

 

本命令自保安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 

 

 

2. 本條例中的程序在香港與香港以外 

某些地方之間適用 

 

現就條款的中文譯本於附表中述的移交逃犯安排，指示本條例中

的程序在香港與該等安排所涉及的香港以外地方之間適用，但須受該等安

排的條款所載的限制、約束、例外規定及約制所規限。 

 

 

 附表 [第 2 條] 

 

《亞洲反海盜行為及武裝劫船區域合作協定》中文譯本 

 

 

本協定締約方， 

 

關注到亞洲地區海盜行為及武裝劫船事件日益增多， 

 

注意到海盜行為及武裝劫船問題的複雜性， 

 

認識到依據 1982 年 12 月 10 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以下簡稱

“《公約》”)的規定行使航行權的船舶(包括其船員)的安全的重要性， 

 

重申在《公約》下各國有義務合作預防和打擊海盜行為，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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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及 2000 年 3 月《東京倡議》、2000 年 4 月《2000 年亞洲反海盜

行為挑戰》和 2000 年 4 月《東京示範行動計劃》， 

 

注意到聯合國大會通過的有關決議和國際海事組織通過的有關決議

和建議， 

 

意識到國際合作以有效預防和打擊海盜及武裝刧船的重要性，以及

亞洲地區內各受影響國家進一步加強區域合作和協調以有效預防和打擊海

盜行為及武裝劫船逼切需要， 

 

相信締約方之間的信息分享和能力建設將極大促進亞洲地區預防和

打擊海盜行為及武裝劫船的工作， 

 

確信為了增強本協定的有效性，每一締約方必須加強其旨在預防和

打擊海盜行為及武裝劫船的措施， 

 

決心進一步加強區域合作並提高此類合作的有效性， 

 

達成協議如下︰ 

 

 

第 I 部 序言 

 

 

第一條 

 

定義 

 

 

1. 為本協定的目的，“海盜行為”指下列行為中的任何行為︰ 

 

(a) 私人船舶或私人飛機的船員、機組成員或乘客為私人目的，

對下列對象進行的任何非法的暴力或扣留行為，或任何掠奪

行為︰ 

 

  (i) 在公海上對另一船舶，或對該另一船舶上的人或財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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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在任何國家管轄範圍以外的地方對船舶、人或財

物； 

 

(b) 明知船舶或飛機成為海盜船舶或飛機的事實，而自願參加其

操作的任何行為； 

 

(c) 教唆或故意便利(a)或(b)段所述行為的任何行為。 

 

2. 為本協定的目的，“武裝劫船”指下列行為中的任何行為︰ 

 

(a) 在締約方對有關罪行擁有管轄權的範圍內，為私人目的而對

船舶或對該船舶上的人或財物進行的任何非法的暴力或扣留

行為，或任何掠奪行為； 

 

(b) 明知船舶被用作武裝劫船的事實，而自願參加其操作的任何

行為； 

 

(c) 教唆或故意便利(a)或(b)段所述行為的任何行為。 

 

 

第二條 

 

一般條文 

 

 

1. 締約方須按照各自國內法律和規章，在受其可以利用的資源或能力

所規限下，最大限度地執行本協定，包括預防和打擊海盜行為及武

裝劫船。 

 

2. 本協定的任何規定，不影響任何締約方根據其參加的國際協定(包

括《公約》)以及有關國際法規則所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 

 

3. 本協定的任何規定，不影響軍艦和其他用於非商業目的的政府船舶

的豁免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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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協定的任何規定以及根據本協定實施的任何行為或活動，不影響

任何締約方在任何有關領土主權的爭端上或任何關乎海洋法的問題

上所持的立場。 

 

5. 本協定的任何規定，不授權締約方在另一締約方的領土上，行使由

該另一締約方國內法律規定的專屬其國內機關行使的管轄權和執行

的職能。 

 

6. 在應用第一條第 1 款時，每一締約方須在不影響第三方權利的情況

下充分顧及《公約》的有關規定。 

 

 

第三條 

 

一般義務 

 

 

1. 每一締約方須按照其國內法律和規章及可適用的國際法規則，盡最

大努力在下列方面採取有效措施︰ 

 

(a) 預防和打擊海盜行為及武裝劫船； 

 

(b) 逮捕海盜或從事武裝劫船的人； 

 

(c) 扣押用作從事海盜行為或武裝劫船的船舶或飛機、扣押被海

盜或從事武裝劫船的人所奪取及控制的船舶，並扣押該等船

舶上的財物；及 

 

(d) 救助海盜行為或武裝劫船的受害船隻和受害人。 

 

2. 本條不妨礙每一締約方在其陸地領土上就上述(a)至(d)段採取額外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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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 部 信息分享中心 

 

 

第四條  

 

組成 

 

 

1. 茲建立信息分享中心(以下簡稱“中心”)以促進締約方在預防和打

擊海盜行為及武裝劫船方面的緊密合作。 

 

2. 中心設在新加坡。 

 

3. 中心由指導理事會和秘書處組成。 

 

4. 指導理事會由每一締約方各派出一名代表組成。指導理事會須每年

在新加坡至少召開一次會議，除非指導理事會另有決定。 

 

5. 指導理事會須就中心的所有事項制定政策，並制定該理事會的議事

規則(包括主席產生方式)。 

 

6. 指導理事會以協商一致做出決定。 

 

7. 秘書處以執行主任為首，由工作人員協助。執行主任由指導理事會

選派。 

 

8. 執行主任須按照指導理事會所定的政策和本協定條文，負責中心的

行政、運作和財務事項，以及指導理事會所定的其他事項。 

 

9. 執行主任代表中心。執行主任須在指導理事會批准下，制定秘書處

的規則和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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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總部協定 

 

 

1. 中心作為一個其成員為本協定締約方的國際組織，在中心東道國須

享有履行其職能所必需的法律行為能力、特權和豁免權。 

 

2. 執行主任及秘書處的工作人員須在東道國被賦予履行其職能所必需

的特權和豁免權。 

 

3. 中心須與東道國就各事項(包括本條第 1 及 2 款指明的事項)締結協

定。 

 

 

第六條  

 

財務 

 

 

1. 指導理事會所定的預算中規定的中心的開支，須由下列渠道提供： 

 

(a) 東道國的出資和支持； 

 

(b) 締約方的自願捐款； 

 

(c) 國際組織和其他實體按照指導理事會制定的有關標準所作的

自願捐款；及 

 

(d) 指導理事會同意的任何其他自願捐款。 

 

2. 中心的財務事項由指導理事會制定的《財務規章》進行規範。 

 

3. 指導理事會須任命一名獨立審計員對中心的帳目進行年度審計。審

計報告須按照《財務規章》提交指導理事會並予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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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職能 

 

 

中心的職能為： 

 

(a) 管理和保持關乎海盜行為及武裝劫船事件的信息在締約方之間的迅

速傳播； 

 

(b) 收集、整理和分析締約方發送的關於海盜行為及武裝劫船的信息，

包括涉及從事海盜行為及武裝劫船行為的個人和跨國有組織犯罪集

團的其他有關信息(如有的話)； 

 

(c) 在根據(b)段收集和分析的信息基礎上，準備數據和報告，並將其

散發給締約方； 

 

(d) 如有合理理由相信存在發生海盜行為或武裝劫船事件的緊迫威脅，

在任何可能的情況下向締約方發出適當警報； 

 

(e) 在締約方之間通傳第十條提述的請求和第十一條提述的所採取措施

的有關信息； 

 

(f) 在根據(b)段收集和分析的信息基礎上，準備非保密的數據和報

告，並將其散發給航運界和國際海事組織；及 

 

(g) 執行指導理事會為預防和打擊海盜行為及武裝劫船而同意的其他職

能。 

 

 

第八條 

 

運作 

 

 

1. 中心的日常運作由秘書處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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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心在履行其職能時，須尊重任何締約方提供的信息的保密性，未

經該締約方事先同意，不得透露或散發此類信息。 

 

3. 中心須按照指導理事會制定的政策，以高效、透明的方式運作，並

須避免在締約方之間重複現有活動。 

 

 

第 III 部 通過信息分享中心的合作 

 

 

第九條 

 

信息分享 

 

 

1. 每一締約方須指定一個聯絡點負責與中心溝通，並須在第十八條規

定的簽署或交存通知書時，宣布其指定的聯絡點。 

 

2. 每一締約方須應中心的要求，尊重中心所發送信息的保密性。 

 

3. 每一締約方須確保在其指定的聯絡點與其他國內主管機關(包括救

助協調中心)及有關非政府組織之間的溝通順暢和有效。 

 

4. 每一締約方須盡最大努力要求其船舶、船舶擁有人或營運人盡速將

海盜行為或武裝劫船事件通知有關國內機關(包括聯絡點)，並在適

當時通知中心。 

 

5. 任何締約方在收到或獲取關於海盜行為或武裝劫船的緊迫威脅或事

件的信息後，須將有關信息通過其指定的聯絡點盡速通知中心。 

 

6. 締約方收到中心依據第七條(d)段發出的關於海盜行為或武裝劫船

的緊迫威脅的警報時，須盡速將警報散發給位於該緊迫威脅所涉區

域內的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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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合作請求 

 

 

1. 締約方可以通過中心或直接請求任何其他締約方合作偵查下列任何

人、船舶或飛機： 

 

(a) 海盜； 

 

(b) 從事武裝劫船的人； 

 

(c) 用作從事海盜行為或武裝劫船的船舶或飛機，和被海盜或從

事武裝劫船的人所奪取及控制的船舶；或 

 

(d) 海盜行為或武裝劫船的受害船隻和受害人。 

 

2. 締約方可以通過中心或直接請求任何其他締約方在其國內法律和規

章及適用的國際法規則允許的限度內，針對本條第 1 款(a)、(b)或

(c)段提及的任何人或船舶採取適當措施，包括逮捕或扣押。 

 

3. 締約方也可以通過中心或直接請求任何其他締約方採取有效措施，

救助海盜行為或武裝劫船的受害船隻和受害人。 

 

4. 依據本條第 1、2 及 3 款發出直接合作請求的締約方，須盡速將該

請求通知中心。 

 

5. 締約方的涉及引渡或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的任何請求，須直接向

任何其他締約方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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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被請求的締約方的合作 

 

 

1. 收到依據第十條所發請求的締約方，須在第二條第 1 款的規限下，

盡最大努力採取有效和可行的措施，順應該請求。 

 

2. 收到依據第十條所發請求的締約方，可要求發出請求的締約方提供

順應該請求所需的額外信息。 

 

3. 在採取本條第 1 款提述的措施後，締約方須將所採取措施的有關信

息盡速通知中心。 

 

 

第 IV 部 合作 

 

 

第十二條 

 

引渡 

 

 

締約方須在受其國內法律和規章的規限下，盡力將在其領土上的海

盜或從事武裝劫船的人引渡給對上述的人有管轄權並已提出引渡請求的其

他締約方。 

 

 

第十三條 

 

相互法律協助 

 

 

經另一締約方請求，締約方須在受其國內法律和規章的規限下，盡

力提供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包括提交關乎海盜行為及武裝劫船的證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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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能力建設 

 

 

1. 為提高締約方預防和打擊海盜行為及武裝劫船的能力，每一締約方

須盡最大努力與其他請求合作或協助的締約方合作。 

 

2. 中心須盡最大努力合作提供能力建設的協助。 

 

3. 該能力建設合作可包括技術援助，例如教育和培訓項目，以分享經

驗和最優實踐。 

 

 

第十五條  

 

合作安排 

 

 

相關締約方可就合作安排，例如聯合演習或其他形式的合作(視乎

適當而定)，達成協議。 

 

 

第十六條  

 

船舶的保護措施 

 

 

每一締約方須在考慮有關的國際標準和實踐，特別是國際海事組織

通過的建議後，鼓勵船舶、船舶擁有人或營運人(如適當的話)針對海盜行

為及武裝劫船而採取保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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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V 部 最後條款 

 

 

第十七條  

 

爭端解決 

 

 

對本協定解釋或適用的爭端，包括涉及根據第十條第 2 款發出請求

所導致的任何損失或損害的法律責任的爭端，或根據第十一條第 1 款所採

取的任何措施的法律責任的爭端，相關締約方須按照適用的國際法規則，

通過談判友好解決。 

 

 

第十八條  

 

簽署及生效 

 

 

1. 本協定須在下文第 2 款提述的保存機關向下列國家開放簽署：孟加

拉人民共和國、文萊達魯薩蘭國、柬埔寨王國、中華人民共和國、

印度共和國、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日本國、大韓民國、老撾人民民

主共和國、馬來西亞、緬甸聯邦、菲律賓共和國、新加坡共和國、

斯里蘭卡民主社會主義共和國、泰王國、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 

 

2. 新加坡政府是本協定的保存機關。 

 

3. 本協定在第十份由第 1 款所列國家向保存機關提交表示完成其國內

規定的通知書的日期後第 90 天生效。此後，本協定須於上述第 1

款所列任何其他國家將其通知書提交保存機關後第 30 天就該國生

效。 

 

4. 保存機關須將本協定依據本條第 3 款生效一事，通知第 1 款所列的

所有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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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協定在生效後開放給任何未列在第 1 款中的國家加入。任何有意

加入本協定的國家可通知保存機關。保存機關須將收到通知一事，

盡速通傳所有締約方。在保存機關收到加入通知後的 90 天內，如

沒有任何締約方書面反對，該國可將加入書交存保存機關，並於交

存後第 60 天成為本協定的一方。 

 

 

第十九條  

 

修正案 

 

 

1. 在本協定生效後的任何時間，任何締約方可對本協定提出修正案。

該等修正案須由所有締約方一致同意通過。 

 

2. 任何修正案須在所有締約方接受後 90 天生效。接受書須交存保存

機關。保存機關須將該等接受書的交存一事，盡速通知所有其他締

約方。 

 

 

第二十條  

 

退出 

 

 

1. 任何締約方可在本協定生效日期後的任何時間退出本協定。 

 

2. 退出須以退出書形式通知保存機關。 

 

3. 退出須在保存機關收到退出書後 180 天生效。 

 

4. 保存機關須將任何退出盡速通知所有其他締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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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  

 

真確本 

 

 

本協定的真確本為英文文本。 

 

 

第二十二條  

 

登記 

 

 

本協定須由保存機關依據《聯合國憲章》第 102 條的規定進行登

記。 

 

 

下列簽署人，經其各自政府正式授權，已在本協定上簽署為證。 

 

 

 

 

 

 

 行政會議秘書 

 

 

 

行政會議廳 

2008 年    月    日 

 

 

註釋 

 

《亞洲反海盜行為及武裝劫船區域合作協定》(“《協定》”)自

2006 年 11 月 26 日起就中華人民共和國(包括香港)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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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逃犯條例》(第 503 章)(“該條例”)就移交因涉及違反香港以外

某些地方的法律的某些罪行而被追緝的人到該等地方以作檢控、判刑或強

制執行判刑的事宜作出規定，並對從香港以外某些地方移交的因涉及違反

香港法律的某些罪行而被追緝以作檢控、判刑或強制執行判刑的人的處理

方式作出規定。 

 

3. 本命令的目的是使該條例所列明的移交逃犯程序在香港與《協定》

所涉及的香港以外地方之間適用。該等程序受到在本命令的附表中敍述的

《協定》的條款所載的限制、約束、例外規定及約制所規限。 

 

 

 

 

 

 


